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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自由之保護

「帶同到案」可行 ?

新煌是新北市某地方民意代表，在某年立法委員選舉期間，

擔任麗玲立法委員候選人樁腳。新煌於投票日前一週，見麗玲選

情告急，竟在新北市某區之嘉益公司內，透過該公司會計阿珠，

向員工以每人交付 1 千元之方式，約定投票支持麗玲。嗣轄區地

檢署檢察官接獲此件賄選案之檢舉函，初步清查屬實後，即指揮

調查官對嘉益公司發動搜索，同

時通知新煌、麗玲及嘉益公司受

賄員工到案說明，詢問完畢後，

調查官即在新煌、阿珠等人同意

下將其等移送地檢署接受檢察官

複訊。

調查官帶同新煌、阿珠等人

到達地檢署後，即交接予法警，

法警由於專案值勤人數不足，

遂將新煌、阿珠等人送入拘留室

內等待檢察官複訊。檢察官隨即

依案情發展由下而上，先後對嘉

益公司員工、會計阿珠等人複

訊，待案情有所突破後，再複訊

新煌。而檢察官複訊新煌後，即

以被告新煌有勾串共犯及湮滅證

據之虞，諭知逮捕被告新煌並將

向法院聲請羈押，法警因而在偵

查庭當場為被告新煌帶上手銬。

移送地檢署複訊

人身自由之保護

「帶同到案」可行 ?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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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122

人身自由之保護

「帶同到案」可行 ?

小故事，小故事，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檢察檢察

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

惟之後檢察官又以尚有事項待釐清為由，在新煌雙手上銬的情況

下，再度訊問被告，而後始向法院提出羈押之聲請。 爭 點

犯罪嫌疑人或證人接受或等待複訊，可否限制其

人身自由 ?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9 條規定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。

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。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，不得

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( 第 1 項 )。執行逮捕時，應當場向被捕人宣

告逮捕原因，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 ( 第 2 項 )。因刑事罪名而

被逮捕或拘禁之人，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

他官員，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。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

羈押，但釋放得令具報，於審訊時，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

段、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，候傳到場 ( 第 3 項 )。任何人因逮捕

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，有權聲請法院提審，以迅速決定其拘禁

是否合法，如屬非法，應即令釋放 ( 第 4 項 )。任何人受非法逮

捕或拘禁者，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( 第 5 項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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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《憲法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

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

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

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

問、處罰，得拒絕之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7 號解

1

釋理由書更指出：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

不可或缺之前提，為重要之基本人權，應受充分之保障。剝奪或

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，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，更須踐行必要之正

當法律程序，始得為之。《憲法》第 8 條規定甚明。又《刑事訴

訟法》第 9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

逮捕到場者，應即時訊問。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有羈押之

必要者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，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

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，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，

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。因此，對於人民身體自由的拘束，均應依

法定程序，執法機關一旦對人民實施逮捕拘禁，更必須在 24 小時

內釋放或向法院聲請羈押。惟實務上仍有如本案例所示之程序事

項，是否符合《公政公約》之要求或上述《憲法》及法律之精神，

值得探討。

本案例中，新煌、阿珠等人是經調查局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71 條

之 1 及第 196 條之 1 規定，以犯罪嫌疑人及證人身分通知到案，

經調查官詢問完畢後，新煌、阿珠等人已履行其法定到場義務，

除有其他法定事由外，新煌、阿珠等人本可任意自由離開調查處

所，不受拘束。但新煌、阿珠等人經調查官詢問，同意隨同調查

官前往地檢署接受檢察官複訊，並未違反新煌等人的自由意願。

但司法新聞常見記載犯罪嫌疑人經調查官詢問後「移送」地檢署

複訊，民眾因而時常誤解此時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拘禁，實則此

2

國家義務

 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，有權由法院決定拘禁是

否合法。如個人聲稱被剝奪了自由，國家違反《公政公約》規

定的情況下，須向他提供有效的救濟。又《公政公約》第 9 條

第 3 項規定，因刑事案件被逮捕或拘禁的人，應被「迅速」移

送法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。審前羈押為例

外情況，期限應當儘可能縮短，且應符合《公政公約》第 9 條

第 3 項規定「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」。如果出於公共安全

的理由，採取所謂預防性羈押措施，也必須依法律規定的程序，

必須告知當事人被羈押之理由，必須由法院管制拘禁措施，以

及執行機關在違反規定時應對被羈押之當事人加以賠償 ( 人權

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8 號第 1 段、第 2 段、第 3 段及第 4

段意旨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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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尚非拘束其人身自由，所謂「帶同到案」也沒有違法或不當。

新煌、阿珠等人到達地檢署等待接受檢察官複訊之際，法警因值

勤人力不足，將新煌、阿珠等人送入拘留室等候，此時，縱然形

式上並無拘提逮捕之作為，實質上卻已限制拘束新煌、阿珠等人

之身體自由，已違反《公政公約》第 9 條第 1 項所示人人有權享

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之規定，誠屬不當。新煌、阿珠及嘉益公

司員工如認權益受損，並得向行為之法警請求損害賠償。

檢察官在逮捕被告新煌並施以戒具的情況下，仍再持續訊問，有

無不當？按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282 條規定：「被告在庭時，不得

拘束其身體。但得命人看守。」惟此為《刑事訴訟法》審判章之

規定，在偵查階段並無類似規定，則檢察官偵訊受逮捕拘禁之被

告時，得否繼續以戒具拘束其身體？法無明文。然而參照上述《公

政公約》第 9 條第 3 項關於「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」規定之

精神，以及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8 條明文規定，訊問被告應出以懇

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或其他不

正之方法等規定，均足以推導出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時，原

則上亦不應持續以戒具拘束其身體，除非有危害安全之虞者。而

《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檢察署法警使用戒具要點》第 7 點

亦規定：「已施用戒具之人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解除其戒具。

如認有維護安全之必要，得視實際需要，增派法警，加強戒護：

（一）被告在庭應訊時。（二）經置於候訊室戒護者。」本案例中，

3

4

檢察官訊問被告新煌時，未先命法警解除其戒具，其程序不符《公

政公約》第 9 條第 3 項之精神以及上開高檢署所訂使用戒具要點，

應有不當。

本案例中，調查官詢問自行到案的新煌、阿珠等人完畢後，徵得

同意之前提下，帶同其等至地檢署接受檢察官複訊，並無違法或

不當。但法警基於值勤人力不足，將新煌、阿珠等人送入拘留室

等候複訊，已實質上拘束人身自由，有違《公政公約》第 9 條第

1 項之規定。最後，檢察官訊問被逮捕拘禁之被告新煌時，未先命

法警解除對被告甲之戒具，亦有所失當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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